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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律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准确适用法律的前提需要进行解释。而刑法解释的方法主要有文

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随着刑法学的不断发展，刑法学界关注重点逐渐转移到刑法解释学上，

其中刑法解释界限是讨论的焦点。在司法实践中，应明确刑法解释的界限是始于文义解释，终于刑法规

范目的，要采取正确的逻辑顺序与适用方式：普通案件严格适用罪刑法定原则；疑难案件充分考量价值

因素。 
 
关键词 

刑法解释，方法，界限，规范目的，文义解释 

 
 

Methods and Limits of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 

Huiping Yang 
School of Law,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an. 17th, 2024; accepted: Jan. 29th, 2024; published: Mar. 15th, 2024  

 
 

 
Abstract 
Law is the product of a certain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o the premise of accurate ap-
plication of law needs to be explained. The methods of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 mainly in-
clude text interpretation, purpose interpretation and system interpretation. With the conti-
nuous development of criminal jurisprudence, the focus of the criminal law circle has gradually 
shifted to the hermeneutics of criminal law, in which the boundary of criminal law interpreta-
tion is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it should be clear that the boundary of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 starts from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and ends with the normative purpose of 
criminal law. The correct logical sequence and application mode should be adopted: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of crime should be strictly applied to ordinary cases; Difficult cases fully consid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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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刑法解释的概念 

1.1. 国内刑法学中的“刑法解释” 

我国刑法学者认为所谓“刑法解释”是指客观阐释刑法规范的含义以及在司法中的具体适用问题。

如刑法解释是“对刑罚规范含义的说明”[1]，亦或是“对法律规范蕴涵的阐述”[2]，这些都是刑法教科

书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1.2. 外国刑法学中的“刑法解释” 

国外的刑法解释主要指法官根据理解将抽象的刑法条文具体适用于某一案件事实的活动。这不仅是

对刑法规范含义的阐明行为，更是理解、说明、应用刑法规范的动态过程[3]。 

1.3. 刑法解释的性质：动态过程 

通过对比中外刑法学界对“刑法解释”一词的定义，从中可以发现： 
第一，我国对“刑法解释”的概念阐述更多是从静态的角度去说明，强调对“刑法解释”的客观理

解。而国外则是将“刑法解释”理解为法官在具体案件活动中运用刑法的一种媒介行为，是呈现解释者

与刑法规范之间的互动，也是法官不断完善、丰富刑法规范内容的动态过程。 
第二，刑法解释的核心在于如何“解”，而不是“释”什么。如何“解”即说明了刑法解释的研究

问题，并不是说明刑法条文的具体含义，而是保证刑法条文的规范适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刑法解释”

是一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被赋予新内容，不断被丰富、被充实的动态过程，即是解释者对刑法

规范含义进行选择加工，以确保刑法条文正确适用的过程[3]。 

2. 刑法解释的必要性 

2.1. 法律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 

法律是由立法者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立法者若制定了过于明确具体的法律规范，那

对于未来不可预知的事件就无法进行一定的解释或者补充。因为法律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

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构成法律规范的词语的内涵与外延都会发生变化，此时就需要对法律规范赋予新

的解释或补充，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其实也是解决法律滞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有效方

法。 

2.2. 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前提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进行法律适用首先需要明确的大小前提，这就需要对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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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使之具有明确具体的含义，才能将刑法规范同法律事实相对应。 
张明楷教授指出，法律适用明确的情形，当适用情形不具体时，需要对其进行合理解释，而实践中

不需要也根本不能解释的只有数字概念[4]。因此，我们常说法官必须将目光往返于事实与规范之间，实

际上也说明了法官在适用法律规范时需要对相关法条进行解释，使之与法律规范目的相协调。 
其次，我们知道刑法规范当中有不少需要填补的“空白”法条，例如抢劫罪、强奸罪、危害公共安

全罪中的“其他方式”、“其他方法”等，如果不对这些空白之处进行解释的话，便不能准确适用。 

3. 刑法解释的方法 

3.1. 我国刑法解释的方法 

目前我国刑法解释的方法主要包括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前者又称语义解释，后者又称逻辑解释。 
除此之外，国内部分知名学者也对刑法解释方法进行分类，如张明楷教授将刑法解释方法分成解释

技巧与解释理由两个方面。解释技巧包括平义解释、扩大解释、当然解释等，而解释理由则包括文理解

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5]。台湾学者黄茂荣教授将解释因素分成：文义因素、历史因素、体系因素、

目的因素和合宪性因素[6]。早期引入德国方法论的郑永流教授则将法律解释方法分为字义解释、体系解

释、历史三种，同时将合宪性解释作为体系解释中的一种特别情形[7]。 

3.2. 国外刑法解释的方法 

3.2.1. 大陆法系的刑法解释方法 
大陆法系刑法解释方法的大家是萨维尼，他提出刑法解释四要素包括：语法要素、逻辑要素、历史

要素、体系要素[8]。萨维尼提出的法律解释四要素奠定了刑法解释的方法体系，后世学者所提倡的解释

方法都是在其理论基础上进行修补。 

3.2.2. 英美法系的刑法解释方法 
英美法系国家的刑法解释方法主要有两种，一个是文义解释，另一个则是目的解释。 
英美法系中，法官具有司法与立法的权力，但是法官在具体裁判案件时，都必须要严格遵守文字字

面上或日常使用的含义，美国霍姆斯大法官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从不探究立法者的意图，只思考法

条所发挥的作用[9]，这也体现了文义解释在英美法系国家中的支配地位。当法律文字导致了不合理的

裁判时，法官就应该超过文字含义去寻找立法目的，这便是目的解释。在英美法系的刑法解释中，目

的解释只是解释方法中的例外适用情况，只有在文义解释得出不合理或者违背立法精神的结果时才能被

适用。 

3.3. 刑法解释方法的分类 

3.3.1. 文理解释 
文理解释，是根据法律条文中所包含的词语、概念、术语以及标点符号等，从字面上依据通常理解

对其含义、结构进行的阐释。 
在进行文理解释时，必须严格区分日常用语与法律用语。如“国家工作人员”、“精神病人”、“成

年人”等，并非日常用语的含义，而是有严格的法学标准定义。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刑法规范中的同一个词语在不同条款中有不同的含义。如在“抢劫罪”与“强奸

罪”条文表述中，“暴力”、“胁迫”有不同内涵：“抢劫罪”中的“暴力”包含故意杀人，但“强奸

罪”中的“暴力”并不包括故意杀人；“抢劫罪”中的“胁迫”只能是暴力，而“强奸罪”中的“胁迫”

范围则更广泛，既包括暴力，也包括非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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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体系解释 
体系解释是指对某一具体刑法条文在刑法典中与相关条文或同一条文中其他表述之间的位置进行比

较说明，对其作出符合刑法体系和刑法规范目的的解释。正如德国法哲学家施塔姆勒所说：一旦有人适

用法典中的任何一个条文，他就是在适用整个法典[10]。每一个法律条文，都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发挥不可

或缺的作用，所谓法律不说多余的话，法条中每一个字都有其存在的意义。 
在进行体系解释时，必须根据法条的列举性、描述性规定而确定其概括性表述的含义，这也被称为

同类解释。例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114 条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以其他危险方法”

的准确理解，这里的“其他危险方法”并不是指一切具有危险的方法，而是必须与法条前面提及到的“放

火”、“爆炸”、“决堤”等程度具有相当性和同质性才属于“其他危险方法”。这种把具体法条规范

放在同一条文中进行解释的方法就是体系解释。 

3.3.3. 目的解释 
目的解释是指不局限于条文的字面语义，而是根据刑法条文研究其背后的规范精神，对其含义进行

明确解释的方法。目的解释中的“目的”，不是通常所说的立法目的，而是基于对人权保障的考量，对

刑法规范可能具有的含义进行客观解释。 
我国通说将目的解释分为目的性限缩和目的性扩张。所谓目的性限缩，是指当条文字面含义过宽时，

为符合处罚合理性与规范目的，限制法条适用范围。而目的性扩张，是指在条文字面含义过窄时，为使

处罚合理、公平，扩大法条的含义。而郭大磊博士则认为，限缩解释与扩张解释只是目的解释的具体细

化，从属于法律解释；而目的性限缩与目的性扩张是属于填补法律漏洞的两种方法，应当与类推适用同

属一类[11]。 

3.3.4. 当然解释 
当然解释是指根据一般表达逻辑，对法条中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当然性地适用相应的、具体的法律

规范的解释方法。即常说的“入罪，举轻以明重；出罪，举重以明轻”。 
张明楷教授指出，依据事物的本质和法条的本意明确当然解释的适用前提：判断入罪问题时，可得

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结论，此时并不需要刑法的明文规定，但不能将刑法的处罚漏洞作为出罪的根据

[12]。 

4. 刑法解释的界限 

4.1. 国外关于刑法解释界限的理论研究 

4.1.1. 可能文义说 
可能文义说是刑法解释界限理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说之一。该学说认为，刑法解释必须严格遵循

刑法文本，因为解释与文本界限的关系绝不是任意的，而是来源于法治化国家法和刑法；立法者只能通

过文字来表达、传递规范，立法者没有使用的文字，就是没有规定，也不能适用[13]。可能文义说认为刑

法解释的界限必须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准，一切超过可能文义的解释都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都是类推解

释。 
可能文义说忽视了法律文本的开放性，因为法律文本是由一个个语词构成的，而语词没有固定的界

限，其内涵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补充。法律并非固定不变的事物，解释者应该正确看待法律条

文的开放性，使法律具有生命力[14]。 

4.1.2. 国民预测可能说 
随着文义解释的局限性不断被放大，日本学者认为刑法解释应以是否超过国民预测可能性为标准。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3230


杨惠萍 
 

 

DOI: 10.12677/ojls.2024.123230 1607 法学 
 

该理论提出，国民若对受到刑法处罚的某种行为具有认识可能性，就没有超过刑法解释的界限；若国民

不可能认识到某种行为会受到刑事处罚，则对该行为的处罚明显超过了刑法解释的界限。 
国民预测可能性说目的在于确保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够得到充分贯彻、实施，但其对刑法解释存在

的根本问题无法给予明确的解决办法。因为刑法上的规范含义和日常用语含义存在较大差异，如日常用

语中的“信用卡”专指贷记卡，但刑法中的“信用卡”包括贷记卡和借记卡。 

4.2. 我国关于刑法解释界限的理论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刑法解释学体系的不断完善，关于刑法解释的界限争论逐渐成为刑法学界最受关

注的话题之一，其中讨论最为激烈的莫过于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 
对刑法解释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支持实质解释的代表是张明楷教授，他认为，对刑法中的犯罪构

成要件，不能仅从法条的字面意思上解释，而应从实质上把握[15]，始终以保护法益为出发点，当行为的

违法性与有责性达到统一时才能科处刑罚。因此，扩大刑法解释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以保障刑法处罚

的妥当性[14]。 
对此，陈兴良教授持不同观点，他坚定地支持形式解释，并对实质解释提出质疑。陈教授认为，刑

法解释应当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必须根据字面含义解释犯罪构成要件，从而在实质上排除虽值得科

处刑罚但缺乏刑法规定的行为。他还指出，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争论，实质上是罪刑法定的形式

要件与社会危害性的实质要件的争论，也是形式刑法观与实质刑法观的争论[16]。 
本文认为，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对法律文本的遵从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对前置行为的非

法性判断只能进行形式解释，而不能以合法掩盖违法的方式进行解释[17]，但也不能因此否定实质解释在

处理案件中发挥的作用，应该说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是刑法解释在条文规范适用中的两个不同层面，应

明确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在司法工作中的适用界限。正如邓楚开律师所说的，入罪判断必须坚守形式理

性，使罪刑法定司法化落到实处，严格遵守“刑事违法性”的入罪标准。而在出罪上则应注重实质理性，

适当关注个案公平，充分考虑“社会危害性”在出罪上所发挥的作用[18]。 

4.3. 刑法解释的界限之具体判断 

4.3.1. 刑法解释界限：始于文义，终于目的 
文义是刑法解释的起点。任何解释都以遵守文本为出发点，文义则是所有解释中首要的出发点。因

此，客观、谨慎分析文本是正确解释的首要前提[8]。同时，由于法律语言的多义性和概括性，在一些疑

难案件中常常无法直接得出妥当、合理的解释结论，此时就必须依赖其他的解释方法，诸如目的解释、

体系解释等。因此明确法律语言的含义往往需要在立法目的、历史背景、时代发展之间进行价值衡量，

借助其他解释方法来辅助、检验文义解释，以达到刑法规范目的。 
刑法解释的最终任务是揭示刑法条文背后的立法精神，刑法解释的界限是为了实现以文字为基础的

法律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刑法解释活动都从文义解释开始，以实现刑法规范目的为终点。各种刑法

解释的方法各有优劣，并不存在哪一种解释方法完全可以排除其他解释方法而独立适用[19]。 

4.3.2. 采取正确的逻辑顺序与适用方式 
通过对目前学术界关于刑法解释界限的学说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关于刑法解释界限没有一套唯一可

适用的标准。我们可以追求理想设计，可以不断探求完美，但是也应该知道人类理性的限度。要首先关

心目前面临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对刑法的解释进行界限，使其能够实现刑法规范目的，真正维护

秩序与保障人权。 
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判断刑法解释的界限？我们首先要区分两种类型的案件：一个是案情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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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案件，另一类则是比较复杂的疑难案件。 
1) 普通案件严格适用罪刑法定原则 
普通案件基本上没有什么疑难点，此时法官在对法条用语进行解释时就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

对法条的字面含义客观阐释。 
哈特指出，规则所使用的语词必然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含义，同时也有一个不明确的“暗区”边缘，

努力解决“暗区”问题和为其所困扰是不同的两个层面[20]。即使文义解释在面对一些特殊案件不能得出

合理结论，但它在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树立法治理念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2) 疑难案件充分考量价值因素 
所谓疑难案件其中包括对刑法条文用语的含义存在不同解释。在刑法规范不明确的情况下，不可能

得出结论。此时就需要改变形式解释，借助法律之外的工具进行实质分析。 
正如美国大法官波斯纳所说的，当法律推理不能产生结果或结果不合理时，司法就必须考虑政策、

社会价值理念乃至偏见对其产生的影响[21]。因此，当我们对疑难案件采用平义解释不能得出结论时，就

需要借助实质解释，运用价值判断的方法进行阐释。 
刑法解释的界限并不是说刑法解释本身存在一个客观标准，而是指应当为其划定一个界限，超过这

一范围就不属于刑法解释，而是类推适用。因此我们说刑法解释的界限是一个含有价值判断的规范性概

念[22]。 

5. 结论 

5.1. 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都是法律实践的逻辑 

在我国法治进程中，由于步入近代化时间较晚，成文法的权威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西方那一套严

谨明确的法律概念和逻辑体系，也并没有被我们完全接受、吸收。因此，西方为了追求实质正义，而开

始反思和批判形式主义的困境，目前在我国并不会出现。相反随着法治化不断发展，针对司法实践中不

断出现的同案不同判、执法司法不统一等现象，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严守形式解释的法律思维和方法，

对保障人权、维护公平正义、树立法治理念仍具有深远意义。 
同时随着社会与科技的日新月异，尤其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时代的出现给我国刑法解释界限带来了

新挑战。例如虚拟财物是不是刑法保护意义上的财物，还是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用于赌博的微信

群究竟是不是刑法上的“赌场”？这些新的语词的出现，都说明了单纯适用文义解释，对刑法条文进行

字面含义上的阐释已经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解决不了刑法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基于对刑

法规范目的的价值考量，对问题进行实质解释显得十分重要。 
在价值多元化且冲突加剧的当今社会，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解释与考量价值的实质解释不

只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共存共亡的结合。形式解释是实质解释的外在与依托，实质解释是形式解释

的内在与精神，两者是实现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刑法司法化。法律实践不是追求思想主义，而是解决

实际问题，因此对形式的判断和实质的考量都只是刑法解释过程中不同的适用顺序而已。两者都是法律

实践者的行动逻辑。 

5.2. 法律解释也是一种类推过程 

综上所述，刑法解释是解释者与刑法规范之间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刑法解释者首先会根据

刑法条文去了解其字面含义可能涉及的最大范围，然后在规范目的范围之内，不断赋予条文新内容，使

其得到完善、丰富，以适应社会发展与实现规范目。因此刑法解释也是法官不断将规范与事实进行推理、

适用的过程，也是一次次获得新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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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陈忠林教授所指，在刑法实践上禁止类推是不可能实现的。任何法律规定的含义都是源于法官

解释法律的活动，而任何法官解释法律的过程，从逻辑上都必须涉及类推运用，即任何归纳推理的过程

都是一种类推。此外禁止类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因为人们根据保障人权的立法精神得出禁止类推的

结论，但当人们主张禁止类推时，显然又强调应注重文本字面含义，而非规范目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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